
                    



2023年国自然，在上月个20号已提交完成：2023年NSFC提交！接下

来就是评审过程了：2023年国自然已经进入评审季节！

按照以往规律，再有15~20天，就要开始函审了，那么函审专家怎么遴选呢？



先看2023年指南中的规定：



按说，函审专家的选择，与“代码”“关键词”可能相关！

那么，只要满足这些，就一定可以成为某个项目的函审专家吗？

其实，还有其他考虑！

比如，我们平常所说的规避专家！那么，哪些情况会是规避的专家呢？理论

上，至少自己的硕、博导师(国内)，应该是要规避！另外，同一个单位的也

会屏蔽。



其他的，基金委还如何规避呢？

  在基金委的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第七条中，

也有明确规定（《条例》第七条）：NSFC评审专家要回避：同一单位的，

或过去五年在科研项目、论文等方面有合作的项目！



第七条 评审专家应当主动回避利益冲突，认真检查自己是否存在需要回避的情

形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主动、及时提出回避申请，并服从有关安排。

（一）评审专家与申请人、参与者存在近亲属关系的；

（二）评审专家本人同期申请项目与被评审项目相同或者相近的；

（三）评审专家与申请人、参与者属于同一单位的；

（四）评审专家与申请人、参与者过去五年内在科研项目、学术论文等方面有

合作关系的；

（五）评审专家与申请人存在研究生师生关系的；

（六）评审专家与申请人师从同一研究生指导教师的；

（七）评审专家参与所评审项目申请的；

（八）评审专家为所评审项目写推荐信的；

（九）评审专家在申请人所属单位担任含薪兼职教授或学者的；

（十）会议评审专家当年在评审项目范围内有申请同类项目的；

（十一）其它利益冲突或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。



其中，简单概括为：

专家与申请人、参与者：

存在近亲属关系；属于同一单位；过去五年内在科研项目、学术论文等

方面有合作；同一个导师；等等。


